A. 取碼附則
1. 複合字
下列各字的編碼定義如下圖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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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雖然「門」為高頻字偏旁，但是單獨使用時，或在字的右邊，均使用以上定義編碼。
2. 難字
部份中文字，因為筆劃過於瑣碎，取碼困難，用以下方法處理﹕
a. 當字形首碼和尾碼容易取碼，而中間字形難取碼時，取《首—難—尾》碼。字例：

[image: image2.png]L]

2
% S
TXC

@ B
1XP

% T
HEH

& B
g 1%E
@ =ML
NEU







b. 當字形中間或尾碼不容易取碼時，取《首-難》碼。
字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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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特殊字
a. 以下四種字形，當有其它筆劃橫貫其間時，毋需分割，先取此完整字形，再取其餘部份：
「木」   「火」   「大」   「七」  「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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